湘社科职改字〔2015〕2号
关于举办全省社科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的预通知

各人事（职改）部门：

根据人社部《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》和人社厅《关于做好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年度继续教育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；专业技术人员每人每年脱产或集中参加继续教育时间累积不少于12天或72小时。为满足职称申报人员的培训需求，拟于6月中旬举办全省社科研究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。培训内容主要为：（一）社科类专业技术人员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；（二）社科理论前沿专题；（三）湖南省情专题；（四）2015年社科研究系列职称申报评审有关规定及要求。

请各人事（职改）部门抓紧统计本单位参训人员并填写培训回执（附件），于6月5日前反馈到湖南省社科研究系列职改办。
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联系地址：长沙市浏河村巷37号湖南省社科院办公楼311室；邮编410003

联系人：谢建新   0731-84219177     13875820468

        刘  涛   0731-84219177     13607310392

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社科研究系列职改办

            湖南社科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基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21日

